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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DB32/T 376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技术规范》目前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医疗机构； 

——第2部分：学校； 

——第3部分：农贸市场； 

——第4部分：工业企业； 

——第5部分：社区； 

——第6部分：公共场所； 

——第7部分：餐饮服务机构； 

——第8部分：养老机构； 

——第9部分：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 

——第10部分：公共厕所； 

——第11部分：大型活动场所； 

——第12部分：临时观察和隔离场所； 

——第13部分：公共浴室； 

——第14部分：影剧院； 

——第15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第16部分：考场； 

——第17部分：建筑工地； 

——第18部分：殡葬服务机构； 

——第19部分：远洋船舶； 

——第20部分：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第21部分：环卫工人； 

——第22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 

——第23部分：放射诊断工作场所； 

——第24部分：口腔疾病治疗； 

——第25部分：公共汽电车； 

——第26部分：入境人员转运车辆； 

——第27部分：阳性物品污染场所； 

——第28部分：方舱式应急CT防护要求； 

——第29部分：封闭和封控区域； 

——第30部分：高风险人员转运； 

——第31部分：核酸采样点； 

——第32部分：无疫小区建设； 

——第33部分：港口口岸； 

——第34部分：发热门诊； 

——第35部分：医院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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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36部分：重症监护室； 

——第37部分：血液净化中心； 

——第38部分：消化内镜中心； 

——第39部分：超声医学工作场所； 

——第40部分：新冠医疗废物管理； 

——第41部分：预防接种单位； 

——第42部分：运输机场； 

——第43部分：客运航班； 

——第44部分：货运航班； 

——第45部分：核酸检测信息系统； 

——第46部分：苏康码服务接口； 

——第47部分：苏康码赋码转码管理； 

——第48部分：人员密集型场所快速调查和处置； 

——第49部分：流行病学调查； 

——第50部分：德尔塔等变异株密切接触者判定； 

——第53部分：隔离管控人员定点医疗机构； 

——第54部分：公安监管场所； 

——第55部分：公路服务区； 

——第56部分：非冷链进口货物； 

——第57部分：入境邮件快件； 

——第58部分：防控区域划分； 

——第59部分：集中隔离场所管理系统； 

——第60部分：集中隔离场所卫生应急处置； 

——第61部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解除隔离后社区管控； 

——第62部分：确诊病例出院后健康管理； 

——第63部分：信息报送； 

——第64部分：协查信息跨地区流转； 

——第65部分：接触者追踪管理信息系统。 

本文件为 DB32/T 3761 的第 64 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市鼓楼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州市铜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金水、张永杰、周扬、史烨梁、沈征锴、张钟、臧陶影、李辛庆、蒋春梅、

徐琳、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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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技术规范                         

第 64 部分：协查信息跨地区流转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开展密切

接触者（以下简称“密接”）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以下简称“密接的密接”）协查信息跨地区

流转的范围、程序、要求、组织形式等。 

本文件适用于承担新冠肺炎接防控工作相关职责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开展接触者协查信息跨地

区流转工作中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协查信息  cooperative investigation information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诊疗方案所判定的密接和密接的密接，由于人员流动需要其他地

区协助调查时的必需信息，包括感染来源、接触者姓名、证件号码、联系方式、现住地区、现住地址、

接触时间、接触方式等。 

3.2  

跨地区流转  cross-regional transfer mechanism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属地化管理原则，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的县（市、区），将现住地址不在本县（市、区）的密接和密接的密接信息，发送到接触者现住

地区协助调查。 

3.3  

现住地区  current location 

通过电话问询、轨迹判定等手段确定的在开展追踪工作当下时间点，密接和密接的密接所在的县

（市、区）。所在县（市、区）代码需符合GB/T 2260 要求。 



DBXX/ XXXXX—XXXX 

2 

4 总体要求 

4.1 工作制度 

4.1.1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制订本单位协查信息跨地区流转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值班制度，确保

协查信息 7×24 h 流转。 

4.1.2 采用统一的数据格式，通过规定的信息流转工作程序（见图 1）收发协查信息，确保信息完整

性和规范性。信息不得用于非工作用途，禁止对外泄露。 

 

图1 跨地区协查工作程序 

4.2 人员与岗位 

4.2.1 本地区无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或未呈现地区流行态势时，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落实值班制度，

由业务精湛的专业技术人员做好值守，实时处置协查信息。 

4.2.2 当本地区出现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或呈现地区流行态势时，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是报

告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较多的县（市、区），成立协查信息跨地区流转工作专班开展工作。 

a) 安排足够人员负责协查信息跨地区流转工作，确保任务不积压，时效不拖延。 

b) 由专人专职开展信息收集、预处理、分发、处置、反馈等各环节工作，固定岗位，明确职责。 

c) 及时对疫情总体形势进行研判，当现有人力资源无法满足工作规范性和时效性需求时，及时补

充。 

4.3 完成时限 

4.3.1 调查发现密接和密接的密接现住地区不在本辖区的，调查机构应在 2 h 内完成核实，并向接触

者现住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协查信息。 

4.3.2 收到外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请的接触者协查信息后，应于 24 h 内完成信息反馈。 

5 主要内容 

5.1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根据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判定密接和密接的密接，对现住地区不在本辖区的接触者发起跨地区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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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协查信息关键内容应包含：接触者姓名、证件号码、联系方式、关联的感染来源信息、接触方式、

接触时间、现住地区等。 

5.3 接触者联系方式、证件号码、现住地址等关键协查信息无法获取的，通过联防联控机制请公安部

门、工信部门协助获取。涉疫车次、航班、船次等相关旅客信息无法获取的，通过联防联控机制请交通、

民航、铁路部门协助获取。 

5.4 协查信息跨地区流转渠道包括：国家疫情防控管理平台跨省协查任务协同系统（以下简称“国家

平台”）、江苏省接触者追踪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省平台”）和电话传真三种。 

5.5 协查信息发起机构电话核实接触者落位位置，具体到县（市、区），再通过协查信息跨地区流转

渠道完成推送。 

5.6 协查信息接收机构收到推送信息（同步收到手机短信提醒），立即电话联系接触者，核实相关信

息，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反馈。 

6 协查程序 

6.1 接收协查信息 

6.1.1 通过国家平台流转的跨省协查信息，通过省平台交换后，直接推送至接触者现住地区。 

6.1.2 通过省平台流转的省内协查信息，直接推送至接触者现住地区。 

6.1.3 通过电话传真流转的跨省协查信息，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接触者相关信息录入省平台后，

推送至接触者现住地区。 

6.2 发起协查信息 

6.2.1 接触者现住地区在省外的跨省协查信息，由发起协查的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信息录入

省平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数据审核，审核通过后由省平台推送国家平台。 

6.2.2 接触者现住地区在省内的协查信息，由发起协查的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信息录入省平

台后，直接推送至接触者现住地区。经进一步核实接触者在省外的，由核实地区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按照 6.2.1 落实信息推送国家平台。 

6.2.3 病例信息、轨迹通报和无法具体到县（市、区）的跨省协查信息等特殊情况，由发起协查的市、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信息录入省平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电话传真发送至外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6.3 协查信息反馈 

6.3.1 接收协查信息的反馈： 

a) 通过国家平台、省平台接收的协查，接收地区完成排查后，将结果录入省平台，省平台自动反

馈发起协查地区； 

b) 通过电话传真接收的协查，接收地区完成排查后，将结果录入省平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

协查结果通过传真反馈发起协查地区。 

6.3.2 发起协查信息的反馈： 

a) 通过国家平台、省平台发起的协查，发起地区通过省平台获取协查结果； 

b) 通过电话传真发起的协查，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收到反馈结果后，将反馈情况上传省平台，

发起协查地区通过省平台获取协查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